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233期‧ 好書搶鮮閱  
  

49

 好 書 搶 鮮 閱   
 

第四項 毒樹果實理論 
 

 

一、毒樹果實理論的意涵 

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係指非法取得之證據係「毒樹」，由該非法證據所衍生證據，即

便是透過「合法」程序所取得者，仍應係具有毒性之「毒果」，應該將此一毒果之證據

能力排除之。 

從上可知，毒樹果實理論與證據排除法則所處理的對象並不相同，毒樹果實理論欲

處理者，乃前次「違法」之取證行為是否會「污染」之後的「合法」取證行為，導致衍

生證據亦不得使用之結果；證據排除法則，僅單純處理一次違法取證行為是否導致該證

據不得使用之問題。 

二、毒樹果實理論的例外1 

然而，若一律將衍生證據（毒果）排除，恐有礙真實發現，使證據永絕於世，也因

此，英美法發展出下列例外： 

稀釋例外 

在第一次違法行為之後，第二次合法取得證據之前，有其他因素的介入，因而稀釋

或消除原來的違法性，由於與毒樹之關連性已降低，也因此應限制毒樹果實理論的

適用範圍，不再及於衍生之證據。稀釋原則考量之因素包括了：時間、自願性行為、

違法之嚴重性、第二次證據的性質、中間參雜因素的多寡。 

獨立來源 

若證據係源自於獨立、合法的來源，而非源自非法取得之證據，不適用毒樹果實理

論。 

必然發現 

即使偵查機關非法取得之證據，但是如果可以證明該證據即使未經該非法行為，證

據亦終將必然發現。 

善意例外。 

                                                        
1 王兆鵬、李榮耕、張明偉，刑事訴訟法（上），2013年，頁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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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樹果實適用的形態 

依美日派學者之見解，毒樹果實理論適用可以有以下情況： 

因自白取得自白。 

因自白取得物證。 

因物證取得自白。 

因物證取得物證。 

因違法逮捕行為取得自白
2
。 

 

爭點探討 自白與毒樹果實理論3 
    

自白為毒樹 

違反§156Ⅰ

違反§156Ⅰ
以外之規定

　

取得自白之
程序違法

適用毒樹果實
理論排除　

原則

　稀釋例外例外

　檢察官證明自白
具有任意性

　

˙原則：適用毒樹
　果實理論排除
˙例外：稀釋例外

檢察官不能證明

不適用毒樹果實理論

衍生證據

衍生證據

毒樹

毒果

毒果

 
如自白之取得違反第156條第1項規定，就該自白衍生之證據，應適用毒樹果實原

則。推定被告仍處於先前意思不自由之狀態，除非檢察官證明先前之非法性已遭稀

釋。 

 

                                                        
2 王兆鵬，自白與毒樹果實理論，月旦法學雜誌第101期，2003年10月，頁107。 

3 王兆鵬、李榮耕、張明偉，刑事訴訟法（上），2013年，頁46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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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白之取得，係違反第156條規定以外之事項，例如：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

捕之被告，違反第95條第2款、第3款告知義務而取得自白，就該自白衍生之證據，

原則上適用毒樹果實原則；但檢察官如能證明自白為任意性，不適用毒樹果實原則。 

自白為毒果 

  

被告自白

原則

例外

適用毒樹果
實理論排除

稀釋例外

檢察官、警察
違法拘捕、搜
索、扣押　　

毒樹
毒果

  
此特別係針對非法搜索扣押或逮捕的行為違法，所衍生出自白為毒果的情形。由於

非法逮捕後，被告因此自白之原因，非常複雜，可能是先前非法逮捕的產物，也可

能不是，要建立一個明確的原則並不容易，只得委諸個案判斷。法院在面對此一問

題時，應審酌非法逮捕與自白相距的時間、逮捕與自白間是否有其他情事介入、警

察非法逮捕之目的及違法情節，均應列入考慮。 

此外，必須注意到，如果只有向被告為第95條權利之告知，不應遽以認定已洗淨先

前非法之瑕疵。蓋因第95條權利告知之目的在確保緘默權及律師權，警察踐行第95

條規定，只是達到緘默權保護之目的，但不能達到人身自由之保護目的，不足以抑

制警察非法逮捕之行為。如果只要有第95條權利告知，即得稀釋先前非法逮捕的瑕

疵，而無視警察係故意或恣意違反逮捕規定，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將蕩然無存，

最後的結果只會鼓勵警察實施非法逮捕。 

在舉證責任上，只要是非法逮捕或搜索後，應推定之後的自白為先前非法行為的產

物，若欲使該自白具證據能力，檢察官應舉證證明非法瑕疵已遭稀釋。  

四、比較：非任意性自白的放射效力（德）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非任意性自白之放射效力，其第一次證據類型（原始證據）

限於「非任意性自白」。且通常僅及於第一次衍生證據。 

林鈺雄老師提到，在這種多層次衍生證據之放射效力問題。原則上，僅及於第一次

的衍生證據，不及於因衍生證據再合法取得之再衍生證據。如果一概否定間接因違法取

得證據之證據能力，對於犯罪追訴實務的影響，恐怕難以估計。再者，第二層以下的衍

生證據與原先的違法手段之間，關聯性已經被稀釋淡化，如將該第二層以下之衍生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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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恐怕已超過原先禁止的射程距離。
4 

【實務相關見解】  
最高法院101台上5570決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結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建構成完整之自白證據排除

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與否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權。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

志，設若被告第一次自白係出於偵查人員以不正方法取得，該次自白因欠缺任意性固

不得為證據，但嗣後由不同偵查人員再次為訊問並未使用不正方法而取得被告第二次

之自白，則其第二次自白是否加以排除，此即學理上所稱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又

如被告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但本其自白蒐集之證據（例如合法搜索取得之證物），

該非出於不正方法所蒐集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則為學理上所指非任意性自白之放射效

力。前者，須視第二次自白能否隔絕第一次自白之影響不受其污染而定，亦即以第一

次自白之不正方法為因，第二次自白為果，倘兩者具有因果關係，則第二次自白應予

排除，否則，即具有證據能力。此延續效力是否發生，依具體個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

倘若其偵訊之主體與環境、情狀已有明顯變更而為被告所明知，除非有明確之證據，

足以證明被告先前所受精神上之壓迫狀態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應認已遮斷第一次自

白不正方法之延續效力，即其第二次之自白因與前一階段之不正方法因果關係中斷而

具有證據能力。後者，雖有學者主張非任意性自白應有放射效力，但原則上應將其射程限

制在第一次之衍生證據，惟通說則認為本於被告自白所蒐集之證據，如非出於不正方法，

仍具有證據能力，並不受自白非任意性之影響。  
最高法院96台上4177決 

 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指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

之證據，即同毒果，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係英美

法制理念，我國並未引用。我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所定：「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

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是為法益權衡原則，採相對排除理論，以

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是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不得為證

據，例如同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等類

者外，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應逕依該規定認定其證據能力，固勿論矣！其嗣後衍生

再行取得之證據，倘仍屬違背程序規定者，亦應依上揭規定處理；若為合乎法定程序

者，因與先前之違法情形，具有前因後果之直接關聯性，則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當同有

                                                        
4 林鈺雄，非任意性自白之放射效力，收錄於：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2000年，頁1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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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相對排除規定之適用。惟如後來取得之證據，係由於個別獨立之合法偵查作為，既與

先前之違法程序不生前因後果關係，非惟與上揭毒樹果實理論無關，亦不生應依法益

權衡原則定其證據能力之問題。      
   

 
◎甲為幫派成員，涉嫌殺乙，檢察官簽發拘票拘提甲。警察持拘票入甲宅，見甲即予以

拘提，在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權利後，問：「你殺死乙？」，甲坦誠犯罪及種種細

節。警察將甲帶回警察局做筆錄，再告知其第95條之權利，甲陳述：「丙也是我幹掉

的」及犯罪細節。請就上述事實，提出並解決所有相關法律爭執。（35%） 

 （99台大） 

◎甲涉嫌強盜A銀行犯罪嫌疑重大，警察持檢察官簽發之拘票入甲宅，見甲即拘提之，

在告知甲相關權利後，問：「A銀行案，是你幹的，對嗎？」，甲答：「是的」並陳

述相關不利內容。警察將甲帶回警察局，再為權利告知，問甲：「B銀行搶案，亦為

你幹的？」甲答：「是的」，並就B銀行案陳述不利於自己之內容。檢察官依據上述

陳述內容及其他證據，起訴甲犯強盜A、B二銀行罪，分析此案。（50%） 

 （101台大） 
 

【答題關鍵】 

以上兩題涉及王兆鵬教授一直很強調的「逾越搜索權之拘提」爭點，以及「毒樹果

實理論」之運用。在此提醒讀者，美派學者多認為，毒樹果實理論之適用，除了包括：

供述證據衍生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所衍生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以外，尚包

括了因違法逮捕行為所取得供述證據之類型。    
   

 
甲乙為舊識。甲深知乙極為富有，在手頭極為拮据的情形下，惡向膽邊生，持槍逼乙交

付財物。案發後，乙馬上向警察報案，說明甲強盜的經過及細節。翌日，警察丙於案發

現場蒐證時，偶遇甲，並立即予以逮捕，移送至警察局。在警察局中，警察丙遵守了所

有訊問的程序要求，並踐行了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權利告知。隨後，甲針對其強盜

行為作成自白。於審判中，檢察官主張，甲的自白合於自白法則（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

條第一項），訊問過程完全合法，且經權利告知，所以甲的自白具有證據能力，可以作

考 題 研 析  

考 題 研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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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明甲強盜罪之用。請問，若你是甲的辯護律師，針對檢察官的主張，你會為甲提出

什麼樣的抗辯？（25%） （101北大） 
 

【答題關鍵】 

本題是角色扮演題，出題者特別要求要站在辯護律師的角度進行抗辯，所以一定要

提到毒樹果實理論，才有可能排除該自白之證據能力。此外，須注意到，適用毒樹果實

理論的前提，必須要先有第一次的違法（取證）行為，所以在答題層次上，應先討論丙

對甲逮捕行為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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